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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3 证券简称：ST 华鼎 公告编号：2022-026 

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于资金占用的概述 

2019年 12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调查通知书》（浙证

调查字 2019426号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（详见公告：2019-085）。2021 年 10

月 12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【2021】

18号）及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（【2021】5号），经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后确认，2018

年至 2019年，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鼎控股”）通过预付采购款、

预付工程款等名义占用公司资金余额 5.9亿元（详见公告：2021-089）。 

二、解决资金占用款项的具体情况 

1、2021 年 4 月 26 日，三鼎控股破产重整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（详见公告：

2021-039），并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、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

会议、第二次债权人会议（详见公告：2021-076、2022-008）。 

2、2022 年 3 月 29 日三鼎控股破产重整报名投资人就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出具

相关承诺函（详见公告：2022-015）。 

3、2022年 4月 27日，法院裁定批准了《三鼎控股重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重

整计划”）（详见公告：2022-025）。 

4、2022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收到三鼎控股破产重整投资人指定的第三方真爱

集团有限公司归还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共计 595,784,056.40 元，其中：本金

590,500,009.00 元，利息 5,284,047.40 元（利息部分金额确认尚需 2022 年 4 月

29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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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收到的上述资金占款项将对公司

本年度经营产生有利影响，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将以会

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2、公司资金占用问题得到解决，有利于公司申请解除被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。 

3、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

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

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4月 2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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